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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蘇澳溪分洪工程計畫」 
第1次工作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 

地點：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第三會議室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主持人：黃科長竣瑋                                   紀錄：林英爵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會議討論： 

案由一：工程執行與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差異，變更及環境差異影響分析報

告工作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請設計單位提供設計方案與環說書差異之檢討內容，以利後續提供環

境保護局協助檢視本案環差變更相關事宜。 

案由二：環評工作事項之環境監測、生態檢核、漁業權補償、環境保護組

織、環境教育場域、碳盤查工作配合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 

一、環境監測及生態檢核部分，原則同意環境監測規劃範圍及相關工作準備

作業，後續納入工作執行計畫審查確認後執行。 

二、漁業權補償部分，考量水工模型試驗基本資料提供時間影響漁業權補償

金額評估工作，相關時程納入環境監測案工作會議討論並擇日拜訪地

方、漁會代表，並於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時定案。 

三、環境保護組織部分： 

(一)原則環境保護組織會議預計今（112）年底成立，113年1月召開第1次

會議並推派代表參加設計審查。 

(二)會議組織成員、架構、時間地點及推行時程請業務單位納入環境監測

案工作會議討論，並於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確認。 

四、環境教育場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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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教育場所初步規劃之成果完成後提供設計單位納入相關設施建置

或留設動線平臺等需求，環境教育場所推動工作則納入後續擴充進

行。 

(二)考量相關需求須於5月底前納入分洪道工程基本設計期末報告所需，

請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合調整時程，並納入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

確認。 

(三)地方環教意見及構想之蒐集，請整併納入環境保護組織或說明會等相

關會議辦理。 

五、碳盤查部分： 

(一)相關資料協助部分，後續請設計單位協助。 

(二)本案碳盤查工作執行、程序及時程等事項辦理，納入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確認。 

案由三：主體工程與防砂壩、管理中心、剩餘土石方處理相關工作配合事

宜，提請討論。 

(一)介面分工部分，護岸外填地高部分由管理中心工程辦理，護岸及河道

內由分洪道工程辦理。 

(二)餘涉及管理中心防砂壩相關議題及需求配合部分，納入工作執行計畫

書審查討論辦理。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基本設計提送工程會審議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請分洪道工程基本設計審查時共同邀請工程會與會，以利後續審議順

遂。 

臨時動議二：剩餘土石方處理配合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原則於管理中心案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後，請設計單位確認各案工程

處理機制、剩餘土石量及相關配合時程，辦理協調以利確認後續執行

事宜。 

伍、散會：下午4時10分。 








